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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股票简称：亚宝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８

号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３．６６％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武贤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６

，

４３０

，

６２８．００

元，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７

，

７０８

，

４６６．８１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４５

，

９８９

，

４２７．２１

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为

３１４

，

７１１

，

５８８．４０

元。 公司拟

２０１１

年度不分红派息，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４９

，

７５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贺虎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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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郭江明董事因公出差委托任武贤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薄

少伟董事因公出差委托岳丽华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武贤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经表决一致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帐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如下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１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运城分行 账 号：

１９２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１３０１

２

、开户行：晋商银行运城分行 账 号：

３５９１０１３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７６

３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 账 号：

７５２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５５８４２５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山西亚宝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山西亚宝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医药配送。 （以

工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如下变更：应收款项账龄

４－５

年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

３０％

变更为

５０％

；应收款项账龄

５

年以上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

３０％

变更为

１００％

；应收款项其他账龄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不变。

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变更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及制定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在充分考虑了保证投资者

合理投资回报、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现金流状况，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外部融资环境、公司业务发展阶段

和所处行业特点等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公司制定了连续、稳定、科学的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并形成了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

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１

、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冻干

粉针剂（含抗肿瘤药）、片剂（含外用）、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茶剂、口服液、软膏剂、精神药品（氯

氮卓、地西泮片）、透皮贴剂、巴布剂、保健用品、医疗器械、饲料添加剂、卫生材料、药用包装材料、塑料制

品、日用化妆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中药材种植加工。 中西药的研究与开发。 医药信息咨询及技术转

让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

经过批准，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

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片剂（含外用）、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茶剂、口服液、软膏剂、煎膏剂

（膏滋）、精神药品（氯氮卓、地西泮片）、透皮贴剂、巴布剂、保健用品、保健品、食品及保健食品、医疗器

械、饲料添加剂、卫生材料、药用包装材料、塑料制品、日用化妆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中药材种植加

工。 中西药的研究与开发。 医药信息咨询及技术转让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

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

２

、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分配利润可以采取派发现金或股票的形式进行。

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三）利润分配条件和比例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且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正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

增加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国家

相关法规的规定。

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四）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状况提议公司在中期或者年终进行现金分红。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具体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提出，公司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独立

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审议利润分配预案的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可以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鼓励股东出席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 利润分配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六）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和决策机制

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上市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

策的，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２

、确实有必要对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经过详细论证后，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对股东利益的保护

１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

公众股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可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２

、独立董事对分红预案有异议的，可以在独立董事意见披露时公开向中小股东征集网络投票委托。

３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利润分配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

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５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山西省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

号）。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两项议案经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出席人员资格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

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办法

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单位公

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Ｂ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附件一）、被委托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Ｃ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上述证明原件）。

３

、登记地点：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公司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山西省风陵渡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

号

邮编：

０４４６０２

联系人：杨英康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９－３３８８０７１

传真：

０３５９－３３８８０７６

（六）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与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１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２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持股数量： 委托有效期限：

股东帐号：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２

、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股票简称：亚宝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１０

号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２

人， 监事会主席刘崇兴先生委托监事赵保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赵保义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经表决一致通过

了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如下变更：应收款项账龄

４－５

年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

３０％

变更为

５０％

；应收款项账龄

５

年以上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

３０％

变更为

１００％

；应收款项其他账龄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不变。

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规

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对应收款

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１

股票简称：亚宝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１１

号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为了充分体现谨慎性原则，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防范经

营风险，决定对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３

、变更前后情况变化：

应收款项账龄 原计提比例 变更后的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５％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１５％ １５％

３－４

年

３０％ ３０％

４－５

年

３０％ ５０％

５

年以上

３０％ １００％

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执行，不进行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由于公司三年以上

应收款项金额较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审批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了专项意见。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

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合理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相关议案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

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

本次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此项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此项交易尚须报请国家国土资源

部审批。

一、交易概述

转让方：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受让方：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

为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购买和开发省内优质煤炭资源，公司与

潞安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签订了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

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就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同意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格以双方共同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探矿权评估报告

为计价基础，考虑到高速公路压覆部分煤炭资源等因素，经协商，双方确认交易总价

款为

４６．９９６６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此项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上述交易事项，并及时

披露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此项交易尚须报请国家国土资源部

审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项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总资产 （

３００．７７

亿元） 的比例为

１５．６３％

。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７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修订）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关于“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

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的规定，此项

交易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７３

号，

２０１１

年修订）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内容是：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地址为山西省襄垣县候堡镇，法定代表人李晋平先生，注册

资金

２２１

，

４３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０８９８

，主要经营业务为煤炭的生产、

销售；风化煤、焦炭、建材、化工产品、镀锌铅丝、水泥顶制构件、玻璃制品、钢木家具、

电装制品、五金工具、橡胶制品、皮革制品、工艺美术品、服装的生产、销售；洗、选煤；

硅铁冶炼；煤层气开发；农业开发；发供电、普通机械制、修；炸药制造；自备车铁路运

输；医疗服务；电子通讯服务；室内外装潢；家禽养殖；树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润滑

油销售等。 潞安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

其实际控制人。

潞安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２０１１

年度，潞安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７．６４

亿元，利润总额

４５．３６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潞安集团资产总额

１

，

０３４．６６

亿元，负债

７４４．９１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基本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

日， 公司依法取得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向山西省财政厅全额缴纳了探矿权资源价款

５１

，

５６８．５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公

司委托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一九勘探队完成了地质勘查精查，并提交国土资源部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进行评审备案。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国土资源部出具了山西省左权

县高家庄煤矿勘探报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量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９

号】。

根据勘查许可证和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所涉及

的勘查区面积为

１０９．１８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为

１０．６２９３

亿吨（包括高速公路压覆煤炭

资源

３

，

５９７

万吨），煤种以贫煤为主，部分为无烟煤，主要工业用途为民用动力用煤，

洗选后可用于冶金高炉喷吹，矿井建设规模可以按照

６００

万吨

／

年设计，勘查许可证号

为

Ｔ０１１２００８１１０１０１８８２４

，探矿权发证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探矿权所

涉及勘查区块的勘查工作程度为勘探。

截至转让前，公司累计投入

６４

，

８４５．１９

万元（含探矿权资源价款）。

截止转让合同签订日前，该探矿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和潞安集团共同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探矿权进行了评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探 （保留）探

矿权出具了中企华矿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

号《评估报告书》，报告书内容摘要如下：

评估对象：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探（保留）探矿权。

评估目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

勘探（保留）探矿权，为此，需对该经济行为涉及到的“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探

（保留）探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上

述探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

意见。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本次评估范围内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保有资源储量

１０６

，

２９３

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９７

，

８８８

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５９

，

７１４．５５

万吨。

矿山服务年限

８５．３１

年，评估计算年限

９０．５４

年。生产能力

５００

万吨

／

年。原煤不含

税价格为

４６０．００

元

／

吨， 年销售收入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５６

，

７４７．７１

万元，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价值

８

，

２８２．５０

万元。 原煤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１８８．０４

元

／

吨，年总成本费用为

９４

，

０２２．２６

万元；单位经营成本为

１５６．８５

元

／

吨，年经营成本

为

７８

，

４２４．４４

万元。 折现率

９．７％

。

评估有效期：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对该探矿权现场查勘和当地煤炭市场的调查分析，按照

探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探（保留）探矿权”评估价值为

４８４

，

８５８．０１

万元，大写人

民币肆拾捌亿肆仟捌佰伍拾捌万零壹佰元整。

评估方法的选择：本次评估对象高家庄煤矿探矿权，编制提交了勘探报告，并经

国土资源部门评审备案，并编制有可行性研究报告。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委托评估

矿业权的具体特点，该矿未来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

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储量、技术经济参数能够依据储量核实

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确定，可供参考利用。 因此，评估人员认为本次评估对象

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 根据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

ＣＭＶ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 和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

双方同意探矿权的转让价格以甲乙双方共同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探矿权评

估报告为计价基础。 经协商，双方确认合同标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肆拾陆亿玖仟玖

佰陆拾陆万元整（

￥ ４

，

６９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付款方式

双方同意，潞安集团分八笔支付转让价款，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前，潞安集团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２０％

，计人民

币玖亿叁仟玖佰玖拾叁万贰仟元整（

￥ ９３９

，

９３２

，

０００．００

），作为履行合同的定金。探矿

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定金抵作转让价款。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壹拾贰

亿陆仟零陆万捌仟元整（

￥ １

，

２６０

，

０６８

，

０００．００

）。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捌亿元整

（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柒亿元

整（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叁亿贰仟

肆佰玖拾壹万伍仟元整（

￥３２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叁亿贰

仟肆佰玖拾壹万伍仟元整（

￥３２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柒仟

肆佰玖拾壹万伍仟元整（

￥１７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潞安集团须向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柒

仟肆佰玖拾壹万伍仟元整（

￥１７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

３

、双方责任

（

１

）本公司责任：

①

负责国家国土资源部探矿权审批和变更登记工作。

②

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潞安集团提供有关资料。

③

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支付因本次探矿权转让应由本公司承担的各项税费。

④

在收到潞安集团支付的每笔探矿权价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潞安集团出

具税务部门认可的相应转让价款金额的票据。

（

２

）潞安集团责任：

①

负责协调探矿权转让过程中需要山西省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关批文和手

续，协助本公司办理探矿权变更登记工作。

②

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支付因本次探矿权转让应由潞安集团承担的各项税费。

③

及时、足额向本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

４

、违约责任

（

１

）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按时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应承担违约责任。

（

２

）由于本公司不按时提供资料或者单方面解除合同而造成合同终止，本公司

须以潞安集团已支付定金的两倍赔偿潞安集团，作为违约金。

（

３

）在探矿权变更完成前，由于潞安集团违约而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

履行，潞安集团以已付定金作为违约金，本公司不予返还且有权终止转让。

（

４

）潞安集团不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本公司有权依法追索，

潞安集团除继续履行支付转让价款义务外， 还应从滞纳之日起按每日

２‰

向本公司

支付滞纳金。

５

、合同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获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生效。

五、相关说明

本次交易中，该探矿权的账面价值为

６４

，

８４５．１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８４

，

８５８．０１

万

元，评估增值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交易价格为

４６９

，

９６６．００

万元，交易价格低于评估值

１４

，

８９２．０１

万元，差异比例为

３．０７％

，存在差异的主

要原因是高速公路压覆部分煤炭资源。

高家庄煤矿目前处于勘探阶段，尚未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尚无经营收益。

本次转让行为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形成同业竞争，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本次转让价款将用于购买、开发新

的省内优质煤炭资源和改善资产结构。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优化资产结

构，盘活存量资产，购买和开发省内优质煤炭资源。

经了解：潞安集团系山西省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之一，信誉良好。近年来潞安集团

发展较快、盈利能力较强，

２０１１

年度资产、收入双超

１０００

亿元，位居中国企业五百强

第

１００

位。董事会认为潞安集团有能力向公司及时足额支付交易价款。本次交易顺利

实施后，公司将获得投资收益

２８．６６

亿元（税后），按公司现有股本计算增加每股收益

１．７１

元

／

股，按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计算降低资产负债率

６．７０

个百分点。公

司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将获得较为充沛的资金，这将为公司进一步收购、开发省内优

质煤炭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七、备查文件

１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合同》

２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勘探（保留）探矿权评估报告书》

３

、潞安集团营业执照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电子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旗下基金参加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

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合法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２０００２ Ｂ

类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天弘深证成份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４２０５

）。

四、活动内容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

天弘永定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费率享受以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费

率

４

折，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 移动银行申购天弘永定基金之外的本公司其他基

金，费率享受以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

７

折，但优惠后

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正常申购期间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募集期的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率。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信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继续参加交通银行

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旗下基金继续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提示：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开放日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的申请将视为下一开放日的交易。

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的申请将视为下一开放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的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的申请将视为下一开放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的交易。

三、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

四、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享受

８

折优惠，但最低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

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２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

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

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交通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周传良

（六）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出席情况：本次大会到会股东及代理人共

３

人，共代表

５

名股东，代表股份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４．４３％

。

公司董事周传良、黄振彬、宋支边、高琪平、孟钟剑；监事李刚、宋小红；董事会秘书贾

东焰出席本次大会。 公司高管李勇、杨民平列席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六位董事候选人蒋英刚、周传良、黄振彬、马达卡、卢东亮、宋

支边逐一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蒋英刚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

周传良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

黄振彬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４．

马达卡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５．

卢东亮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６．

宋支边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二）《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孟钟剑、刘立斌、孙响林逐一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孟钟剑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刘立斌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孙响林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议案》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两位监事候选人李刚、郭中强逐一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李刚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焦

作万方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２．

郭中强获得选举票数

１６５

，

３３４

，

５３７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当选

焦作万方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一）（二）（三）项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公司监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焦作万方公司章程修改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８１

，

２１２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５３

，

３２５

股，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３３％

。 本议案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新修订的《焦作万方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修订）》完整版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星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沈玉杰 成群星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７

股票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福州市五一中路

３２

号元洪大厦

２６

层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韩孝捷先生主持。

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

，

０５９

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共代表

４

个股东参会，代表股份数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９．６７％

。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

师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关于审议《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

１

：

关于审议

《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稿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０ ０ １００％

公司章程的修改应以股东大会做出特别决议通过， 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方可。 该议案获通过。

２

、关于审议《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

１

：

关于审议

《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稿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３

、关于审议《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

１

：

关于审议

《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稿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４

、关于审议《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

１

：

关于审议

《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稿

）

的议案

参加投票股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投票结果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４６６

，

８１５

，

０７２ ０ ０ １００％

该议案获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齐伟、 陈凡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６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１５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方案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

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３２６

号），原则同意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非公开发行

Ａ

股数量不超过

１

，

９１５

，

１４６

，

７００

股。

根据批复的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

认购

１１６

，

４３４

，

４００

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６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上三家公司

系委托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中国烟草总公司拟出资认购

４０９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１２５

，

６８７

，

３００

股。

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

办理其他申请手续。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

席

９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才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禾”）的通知，因股权质押到期，浙江众禾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将其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的本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办

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浙江众禾将上述股份质押给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截止到本公告刊登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５４％

，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均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３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００

万元

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７０％

左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予以详细披露。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０３．３９

万元；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９４．１５

万元；

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０４

元。

三、业绩预减主要原因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导产品平板玻璃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计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盈利情况以公司中期财务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